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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顺利完成董事

会的换届选举

(

以下简称“本次换届选举”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公司法》”

)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

等相关规

定

,

将第四届董事会的组成、董事候选人的推荐、本次换届选举的方式和程序、董事候选人任职

资格等事项公告如下

:

一、第四届董事会的组成

按照现行《公司章程》的规定

,

第四届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

,

其中独立董事

3

名

,

董事任期自

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

,

任期三年。

二、选举方式

本次换届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

,

即股东大会选举非独立董事或独立董事时

,

每一股份拥有

与拟选非独立董事或独立董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

,

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

也可以分

开使用。

三、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

一

)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1

、公司董事会有权推荐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2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

3%

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推荐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

3

、单个推荐人推荐的人数不得超过本次拟选非独立董事人数。

(

二

)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有权推荐独立董事候选人

;

2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1%

以上的股东有权推荐独立

董事候选人。

3

、单个推荐人推荐的人数不得超过本次拟选独立董事人数。

四、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1

、推荐人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5

天内

(

即

2015

年

4

月

20

日前

)

按本公告规定的方式向公司

推荐董事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

;

2

、在上述推荐时间届满后

,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将对推荐的董事人选进行资格审查

,

对

于符合资格的董事人选

,

将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

3

、公司董事会根据选定的人选召开董事会确定董事候选人名单

,

并以提案的方式提请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

4

、董事候选人应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作出书面承诺

,

同意接受提名

,

并承诺资料真实、完

整

,

保证当选后履行董事职责

;

5

、公司在发布召开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股东大会通知时

,

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关材料

(

包括但不限于提名人声明、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履历表

)

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备案审核

;

6

、在新一届董事会就任前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仍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继续履行职

责。

五、董事任职资格

(

一

)

非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公司董事候选人应为自然人。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

,

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

:

1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

2

、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

被判处刑罚

,

执行

期满未逾

5

年

,

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

,

执行期满未逾

5

年

;

3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

,

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

的

,

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3

年

;

4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

并负有个人责任的

,

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3

年

;

5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

6

、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

,

期限未满的

;

7

、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

8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9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10

、无法确保在任职期间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于公司事务

,

切实履行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应履行的各项职责

;

11

、 国家公务员或担任公司董事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

以下简称 “《公务员

法》”

)

相关规定的

;

12

、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

二

)

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除需具备相关董事任职资格之外

,

还必须满足下述条件

:

1

、根据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

,

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

2

、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

立性

;

3

、符合《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如适用

);

4

、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

,

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

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它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

并已根据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

资格证书

;

5

、以会计专业人士身份被提名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

应当具备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

验

,

并具备注册会计师资格、高级会计师或者会计学副教授以上职称等专业资质

;

6

、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条件

;

7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

不得担任公司的独立董事

:

(1)

在公司或者公司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家属、主要社会关系

(

直系亲属是指配

偶、父母、子女等

;

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儿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

弟姐妹等

);

(2)

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1%

以上或者是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

直系亲属

;

(3)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

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

(4)

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

(5)

为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包括但

不限于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人员、合伙人及主

要负责人

;

(6)

在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

职

,

或者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7)

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之一的人员

;

(8)

在公司连续任职独立董事已满六年的

;

(9)

在五家上市公司

(

含本次拟任职上市公司

)

兼任独立董事的

;

(10)

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六、推荐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

(

一

)

推荐董事候选人

,

必须向公司董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

1

、董事候选人推荐表

(

原件

,

格式见附件

);

2

、推荐的董事候选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

原件备查

);

3

、推荐的董事候选人的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

如推荐独立董事候选人还需提供独立董事

资格证书复印件

(

原件备查

);

4

、能证明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

二

)

若推荐人为公司股东

,

则该推荐人应同时提供下列文件

:

1

、如是个人股东

,

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

(

原件备查

);

2

、如是法人股东

,

则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

原件备查

);

3

、股票账户卡复印件

(

原件备查

);

4

、股份持有的证明文件。

(

三

)

推荐人向公司董事会推荐董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

1

、本次推荐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两种方式。

2

、推荐人必须在

2015

年

4

月

20

日

17:00

时前将相关文件送达或邮寄至

(

以收件邮戳时间为

准

)

公司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

:

黄康民、陈晓燕

联系部门

:

证券部

联系电话

:0753-2321916

传真

:0753-2321916

联系地址

:

广东省梅州市东升工业园

B

区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

:514021

特此公告。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15日

附件

: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推荐表

推荐人 推荐人联系电话

推荐的候选人类别 口非独立董事 口独立董事（请在类别前打“

√

”）

推荐的候选人信息

姓名 年龄 性别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任职资格（是

／

否符合本公告规定的条件）

简历（包括学历、职称、详细工作经历、兼职情况等）

其它说明（注：是指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是否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推荐人： （盖章

／

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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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会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为顺利完成监事

会的换届选举

(

以下简称“本次换届选举”

),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公司法》”

)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

等相关规

定

,

将第四届监事会的组成、监事候选人的推荐、本次换届选举的方式和程序、监事候选人任职

资格等事项公告如下

:

一、第四届监事会的组成

第四届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

,

其中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

1

名

,

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

2

名

,

监

事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

,

任期三年。

二、选举方式

本次换届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

,

即股东大会选举监事时

,

每一份拥有与拟选监事人数相同

的表决权

,

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

也可以分开使用。

三、监事候选人的推荐

(

一

)

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的推荐

公司监事会、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3%

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推荐监

事会监事候选人。

(

二

)

职工代表担任监事的产生

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四、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1

、推荐人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5

天内

(

即

2015

年

4

月

20

日前

)

按本公告规定的方式向公司

推荐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

;

2

、在上述推荐时间届满后

,

公司监事会召开会议

,

对推荐的监事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

,

确定

担任的监事候选人名单

,

并以提案的方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3

、监事候选人应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作出书面承诺

,

同意接受提名

,

并承诺资料真实、完

整

,

保证当选后履行监事职责

;

4

、在新一届监事会就任前

,

第三届监事会监事仍按有关法规的规定继续履行职责。

五、监事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公司监事候选人应当具有与担任监

事相适应的工作阅历和经验

,

并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监事职责。凡具有下述条款所述

事实者不能担任公司监事

:

1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

2

、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

被判处刑罚

,

执行

期满未逾

5

年

,

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

5

年

;

3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

,

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

的

,

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3

年

;

4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

并负有个人责任的

,

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3

年

;

5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

6

、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

,

期限未满的

;

7

、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

8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9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10

、无法确保在任职期间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于公司事务

,

切实履行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应履行的各项职责

;

11

、国家公务员或担任公司监事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的

;

12

、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六、推荐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

:

(

一

)

推荐人推荐监事候选人

,

必须向公司监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

1

、监事候选人推荐表

(

原件

,

格式见附件

);

2

、推荐的监事候选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

原件备查

);

3

、推荐的监事候选人的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

原件备查

);

4

、能证明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

二

)

若推荐人为公司股东

,

则该推荐人应同时提供下列文件

:

1

、如是个人股东

,

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

(

原件备查

);

2

、如是法人股东

,

则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

原件备查

);

3

、股票账户卡复印件

(

原件备查

);

4

、股份持有的证明文件。

(

三

)

推荐人向公司监事会推荐监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

1

、本次推荐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两种方式。

2

、推荐人必须在

2015

年

4

月

20

日

17:00

时前将相关文件送达或邮寄至

(

以收件邮戳时间为

准

)

公司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

:

黄康民、陈晓燕

联系部门

:

证券部

联系电话

:0753-2321916

传真

:0753-2321916

联系地址

:

广东省梅州市东升工业园

B

区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

:514021

特此公告。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4月15日

附件

: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推荐表

推荐人 推荐人联系电话

推荐的候选人信息

姓名 年龄 性别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任职资格（是

／

否符合本公告规定的条件）

简历（包括学历、职称、详细工作经历、兼职情况等）

其它说明（注：是指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是否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推荐人： （盖章

／

签名）

年 月 日

关于泰达宏利复兴伟业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提前结束募集的公告

泰达宏利复兴伟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代码

001170

）于

2015

年

3

月

18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准予泰达宏利复兴伟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413

号），本基金已于

2015

年

4

月

7

日开始募集，原定

募集截止日为

2015

年

4

月

27

日。

募集期间，广大投资者认购踊跃。本基金已满足基金法律文件相关募集规模要求。为充

分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泰达宏利复兴伟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泰达宏利复兴伟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和《泰达宏利复兴伟

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等文件的相关规定，经与托管行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本公司

"

）决定将本基金的募集截止日由原定的

2015

年

4

月

27

日提前到

2015

年

4

月

17

日，

即本基金最后一个募集日为

2015

年

4

月

17

日， 各销售机构当日办理业务的具体安排从其规

定。自

2015

年

4

月

18

日起

(

含该日

)

，本基金不再接受投资者的认购申请。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 可直接登录基金管理人的网站

(http://www.mfcteda.

com)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698-8888

或

010-66555662

）咨询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4月16日

证券代码：600565� � � �证券简称：迪马股份 公告编号： 临2015-038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接控股股东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银控股

"

）通知：东银控股

于

2015

年

4

月

14

日将持有的原质押予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沙坪坝支行的本公司无限

售流通股

3,8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2,345,861,984

股的

1.62%

）解除质押，同时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上述股份相关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截止公告日，东银控股持有公司

1,097,372,105

股（其中限售流通股

873,659,413

股，无限

售流通股

223,712,69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6.78%(

公司已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

部分股权的提示性公告》（临

2015-031

号）中涉及协议转让部分无限售流通股份相关过户手

续还未办理完毕

)

。此次股份解除质押后，东银控股所持股份累计质押数量为

97,765

万股（其

中限售流通股

87,365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

10,400

万股），质押股数占总股本的

41.68%

。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832� � � �股票简称：东方明珠 编号：临2015-022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换股价格、换股比例及现金选择权价格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

2014

年末总股本

3,

186,334,87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6

元（税前）。公司不实施送股

,

也

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015

年

4

月

8

日，公司公告了《利润分配实施公告》（详见临

2015-021

）：公司

2014

年度利润

分配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5

年

4

月

13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5

年

4

月

14

日，现金红利发放日为

2015

年

4

月

14

日。

2015

年

4

月

14

日，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换股

吸收合并协议》和《收购请求权和现金选择权合作协议》，本次交易中百视通换股吸收合并东

方明珠的股份价格及东方明珠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价格经除权除息调整后为

10.63

元

/

股。

根据百视通于

2015

年

4

月

8

日《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利润分配实施公告》及百视通

对公司的确认，百视通向其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1

元（含税），并已于

2015

年

4

月

14

日实施完毕，百视通的换股价格相应调整为

32.43

元

/

股。基于上述换股价格的调整，东方明珠

与百视通的换股比例相应调整为

3.05:1

，即每

3.05

股东方明珠股份换取

1

股百视通新增股份。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16日

(上接B38版)

1

、基本情况

名称

:

重庆重汽远东传动轴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重汽远东”

)

住所

:

重庆市双桥区敬业大道

20

号

;

法定代表人

:

徐开阳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5,120

万元

;

实收资本

:

人民币

5,120

万元

;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经营范围

:

各类汽车传动轴、工程机械传动轴总成、制动器、汽车零部件开发研制、生产销售

;

技术咨询及

第三产业。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重汽远东总资产为

7,897.70

万元

,

净资产为

4,939.10

万元

,

实现营业收入

6,035.79

万

元

,

净利润

-539.63

万元。

2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重汽远东为公司与重庆机电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合资设立的公司

,

其中公司占股

50%,

重庆机电占股

50%

。此外

,

公司董事赵保江先生担任重汽远东的监事

,

公司监事会主席徐开阳先生担任重汽远东的董事、董

事长

,

公司财务总监史彩霞女士担任重汽远东的财务总监。因此

,

重汽远东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

、预计

2015

年公司向重汽远东销售的传动轴总成及部件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

4

、重汽远东

2015

年一季度财务数据

:

重庆重汽远东传动轴有限公司

:

截止

2015

年

3

月

31

日

,

重庆重汽远东传动轴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8,731.77

万

元

,

净资产

4,906.29

万元

;2015

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998.96

万元

,

实现净利润

-116.81

万元

(

未经审计

)

。

(

三

)

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

公司向重汽远东销售的传动轴总成的价格由双方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

公司向重汽远东销售的部件

的价格由双方参照传动轴总成的市场价格、部件的成本、合理的毛利等因素协商确定。

(

四

)

本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交易的目的是为了贯彻公司“精益生产零距离

,

汽车基地办分厂”营销策略和“零时间、零距离、零库

存”营销理念

,

通过向重汽远东销售传动轴总成及部件

,

使公司能通过重汽远东就近供应重庆重汽集团和上

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等周边主机厂客户。实施交易后公司将进一步扩大产品销售

,

提高公司产品

的市场份额

,

增加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

本项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增加销售额和提高市场份额

,

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和发展需要

;

符合公平、公

开和公正原则

,

未损害公司利益

,

不影响公司独立性。本项关联交易已取得独立董事的认可。

审议此议案时

,

公司董事赵保江先生回避表决。

请各位董事审议。

二、预计公司与许昌正阳机械有限公司之间

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

(

一

)

预计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关联交易类

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

进一步划分

关联人

关联交易定

价方式及决

策程序

预计

２０１５

年 总金额

２０１４

年实际发生额

总金额

占同类交易比例

（

％

）

采购

商品

购进毛坯件

许昌正阳机械有限公

司 市场价

总计不超过

７

，

０００

万

元

２４４９．４９

万元

２．５９

(

二

)

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

、基本情况

名称

:

许昌正阳机械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许昌正阳”

);

住所

:

许昌市魏都民营科技园区

(

腾飞大道北段路西

);

法定代表人

:

刘延德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500

万元

;

实收资本

:

人民币

500

万元

;

公司类型

: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

经营范围

:

机械配件

,

铝合金制件的加工、销售。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许昌正阳总资产为

2,283.43

万元

,

净资产为

714.85

万元

,

实现营业收入

4,268.08

万元

,

净利润

177.37

万元。

2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刘延生先生的亲属

(

兄弟

)

刘延德持有许昌正阳

100%

的股权

,

为许昌正阳控股股

东

,

因此

,

许昌正阳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

、预计

2015

年公司采购许昌正阳的毛坯件不超过人民币

7,000

万元。

4

、许昌正阳机械有限公司

2015

年一季度财务数据

:

截止

2015

年

3

月

31

日

,

许昌正阳机械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2,398.43

万元

,

净资产

783.76

万元

;2015

年一季度实

现营业收入

1,640.58

万元

,

实现净利润

68.90

万元

(

未经审计

)

。

(

三

)

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

完全按照市场价格定价。

(

四

)

本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从许昌正阳采购生产所需毛坯件

,

是为了就近取得更广泛、快捷的毛坯件供应。实施交易后公司将

能够更专注于扩大主营产品的产能

,

提高主营业务能力

,

拓展主营业务的市场份额

,

以增加公司的主营业务

收入。

公司对关联方许昌正阳的关联采购额占同期采购总额比重较小

,

不会因此类交易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

交

易价格公允

,

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本项关联交易符合公平、公开和公正原则

,

未损害公司利益

,

不影响公司独立性。本项关联交易已取得独

立董事的认可。

审议此议案时

,

公司董事刘延生先生回避表决。

三、预计公司与许昌钱潮远东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之间

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

(

一

)

预计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关联交易类

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

进一步划分

关联人

关联交易定

价方式及决

策程序

预计

２０１５

年 总金额

２０１４

年实际发生额

总金额

占同类交易比例

（

％

）

采购

商品

购进万向节总成

许昌钱潮远东汽车部

件有限公司 市场价

总计不超过

８

，

０００

万

元

６７４２．０８

万元

７．１４

(

二

)

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

、基本情况

名称

:

许昌钱潮远东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钱潮远东”

);

住所

:

许昌市北郊尚集镇

(

许昌县新技术开发区

);

法定代表人

:

李平一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1616.89

万元

;

实收资本

:

人民币

1616.89

万元

;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经营范围

:

生产销售汽车万向节总成、汽车零部件及机电产品。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钱潮远东总资产为

10976.35

万元

,

净资产

2177.99

万元

,

实现营业收入

14055.98

万元

,

净利润

318.65

万元。

2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钱潮远东为公司与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合资设立的公司

,

其中公司股本比例

45.27%,

万向钱潮公司股

本比例

54.73%

。此外

,

公司董事马喜岭先生担任钱潮远东的副董事长

,

公司董事周建喜先生、公司财务总监史

彩霞女士、公司董事会秘书张卫民先生担任钱潮远东的董事

,

公司监事付东安先生担任钱潮远东的监事

,

。因

此

,

钱潮远东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

、预计

2015

年公司采购钱潮远东的万向节总成不超过人民币

8,000

万元。

4

、钱潮远东

2015

年一季度财务数据

:

截止

2015

年

3

月

31

日

,

许昌钱潮远东传动部件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10,693.30

万元

,

净资产

2,158.84

万元

;2015

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2,271.38

万元

,

实现净利润

-19.14

万元

(

未经审计

)

。

(

三

)

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

完全按照市场价格定价。

(

四

)

本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交易的目的

:

一是公司为了就近获取万向节总成的供应

,

减少物流费用

,

保证生产经营的顺利进行。二

是消化锻造项目增加的产能及增加主营业务收入。实施以上两项交易后公司将能够更专注于扩大主营产品

的产能

,

提高主营业务能力

,

拓展主营业务的市场份额

,

以增加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

公司对关联方钱潮远东的关联采购和关联销售交易价格公允

,

符合公平、公开和公正原则

,

未损害公司

利益

,

不影响公司独立性。本项关联交易已取得独立董事的认可。

审议此议案时

,

公司董事马喜岭先生和董事周建喜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

2015

年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总金额

2.1

亿元

,

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9.78%,

按照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

该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后

,

尚需提交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董事会通过该议案的内容以及股东大会通知公告详见

2015

年

4

月

16

日的《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四、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

一

)

公司监事会发表意见如下

:

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与关联方持续发生的正常业务往来

,

且公司与交易

方已经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

,

有利于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本次预计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

对公

司生产经营不构成不利影响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

;

不构成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

本次交易遵循了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

,

其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

不存在违规情形

,

不存在损害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形

,

且符合监管

部门及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

二

)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

:

我们事前对公司

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情况进行了核实

,

认为公司所预计的关联交易事项

,

是公司

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与关联方持续发生的正常业务往来

,

有利于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

其交易事项均按照

市场经营规则进行

,

与其他同类产品的销售客户同等对待

,

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

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

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

公司亦不会因此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同时我们

对董事会在审核此项议案的召集、召开、审议、表决程序进行了监督

,

认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董事会审议有关议案时

,

关联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实施了回避表决

,

同意公司

2015

年度的日常关联

交易计划。

三、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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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证监

会公告【

2012

】

44

号

)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21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

等有关规定

,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董事会编制了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 441

号文核准

,

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

本公司由主承销

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5

月

4

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普通股

(A

股

)

股票

4,700

万股

,

每股面值

1

元

,

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26.60

元。截至

2010

年

5

月

7

日止

,

本公司共募集资金

1,250,200,000.00

元

,

扣除发行费用

35,

300,389.79

元

,

募集资金净额

1,214,899,610.21

元。

截止

2010

年

5

月

7

日

,

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

,

业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

“天健正信验

(2010)

综字第

220003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根据财政部 《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

2010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

(

财会

【

2010

】

25

号

)

的精神

,

公司于

2010

年年末对发行费用进行了重新确认

,

将路演费、上市酒会费等费用人民币

8,

417,039.79

元从发行费用中调出

,

最终确认的发行费用金额为人民币

26,883,350.00

元

,

最终确认的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

1,223,316,650.00

元

,

确定增加的资本公积总额为人民币

1,176,316,650.00

元。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934,950,569.51

元

,

其中

:

置换公司于募集资金到位

之前利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人民币

143,577,826.28

元

;

于

2010

年

6

月

5

日起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

会计期间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782,145,682.19

元

;

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152,804,887.32

元

(

其中募投项目支出

85,271,271.18

元

,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67,533,616.14

元

)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345,553,

554.56

元

(

其中募集资金余额为

288,366,080.49

元

,

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及手续费支出净额

34,453,731.59

元

,

银行

理财产品收益

22,733,742.48

元

),

其中

:

银行存款

60,553,554.56,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285,000,000.00

元。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保护投资者权益

,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

,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

制定

了《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

该《管理办法》经本公司第一

届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根据《管理办法》的要求

,

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

,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

并

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

,

以保证专款专用

;

授权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

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

,

并要求保荐代表人每季度对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至少进行现场调查一

次。根据本公司与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保荐协议》

,

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

额超过

1000

万元

(

按照孰低原则在

1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总额的

5%

之间确定

),

公司及银行应当以书面形式知

会保荐代表人

,

同时经公司董事会授权

,

保荐代表人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商业银行查询

募集资金专户资料。

根据

2013

年

2

月

25

日公司董事会二届十五次会议决议

,

本公司及子公司可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350,000,000.00

元闲置募集资金在

12

个月内累计购买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900,000,000.00

元

(

发生额

),

投资安全

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商业银行理财产品。

根据

2014

年

4

月

9

日公司董事会三届二次会议决议

,

本公司及子公司可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300,

000,000.00

元闲置募集资金在

12

个月内累计购买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800,000,000.00

元

(

发生额

),

投资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商业银行理财产品。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余额为

350,000,000.00

元

,2014

年度公司循环累计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

540,000,000.00

元购买了

9

笔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2014

年本公司已到期的理财产品金额为

605,

000,000.00

元

,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余额为

285,000,000.00

元

,

已取得到期理财产品收益

14,729,963.56

元

;

理财产品到期后

,

本公司已将该项用于理财的募集资金及取得的理财收益转到募集资金专

户。

2014

年理财产品明细情况如下

:

理财产品 金额

预期年化

收益率

（

％

）

起始日 到期日

是否收

回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财富班车

４

号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 ２０１４－６－２０ ２０１４－１２－１７

是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

２０１４

年

ＪＧ８８０

期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５ ２０１４－１２－２９

否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财富班车

４

号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 ２０１４－７－２１ ２０１４－１２－１７

是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

２０１４

年

ＪＧ８８０

期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５ ２０１４－１２－２９

否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财富班车

４

号

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 ２０１４－６－１９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是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

２０１４

年

ＪＧ８８０

期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５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否

中国工商银行法人客户

２４０

天（专属）增利人民

币理财产品

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６ ２０１４－６－２０

否

中国民生银行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Ｄ－１

款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４ ２０１４－１－２３ ２０１４－７－２３

是

中国民生银行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Ｄ－１

款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３ ２０１４－７－２３

否

合计

５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

,

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

方式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魏都支行

６３８７３４６３００４８０９２００１ ４００

，

０７９

，

６１０．２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魏都支行

２５４６０７４８４０３０ １１

，

５５０

，

２５６．６６

活期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分行

４１５００９１０１０１８０１００２９１３５ ４６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

，

８９６

，

１１９．４３

活期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３００１０１４１６０００２２６１ １９６

，

１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３４

，

３２９．４７

活期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望田路支行

４１００１５５１８２３０５９８８８８８８ ４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望田路支行

４１００１５５１８２３０５９９９９９９９ ４

，

７９９

，

８３７．７６

活期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支行

４１００１５５１８２３０５０２０５２０２ ５

，

６０６．２９

活期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莲城支行

１６４３０１５４５０００００３２０ ９

，

５６１

，

６７７．７０

活期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莲城支行

１６４３０１５４５０００００３９５ １２

，

９６２．９２

活期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分行

４１５００９１０１０１８０１００８８８０４ ４

，

１９６

，

２６５．０７

活期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西大街支行

３７１９０２０９７１１０３０５ １０３

，

２６０

，

００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许昌南关支行

１７０８０２２０１９２０１２４０９３５ １

，

８０５．１０

活期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分行

４１５００９１０１０１８０１０１５０７９６ １２

，

４９４

，

６９４．１６

活期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莲城支行

１６４３０１５４５０００００４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理财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莲城支行

１６４３０１５４５０００００３２０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理财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莲城支行

１６４３０１５４５０００００３９５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理财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南关支行

１７０８０２２０１９２０１２４０９３５ 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理财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分行

７０１０５６４５７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理财

合计

１

，

２１４

，

８９９

，

６１０．２１ ３４５

，

５５３

，

５５４．５６

注

:

初始存放金额合计

1,214,899,610.21

元与最终确认的募集资金净额

1,223,316,650.00

相差

8,417,039.79

元

,

原因是

2010

年年末对发行费用进行了重新确认

,

将路演费、上市酒会费等费用

8,417,039.79

元从发行费用

中调出

,

增加了募集资金净额所致。

三、

2014

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2014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１

，

２２３

，

３１６

，

６５０．００

本年度

投入募

集资金

总额

１５２

，

８０４

，

８８７．３２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

投入募

集资金

总额

９３４

，

９５０

，

５６９．５１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

１

）

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

２

）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现的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年产

１００

万套商用车传动

轴项目

否

１９６

，

１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６

，

１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５

，

７９０

，

３５７．２８ ９９．８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３３

，

１３８

，

１３７．３３

是 否

年产

２

万吨传动轴零部件

锻造项目

否

４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８

，

９４８

，

４４７．３９ １００．３０ ２０１１．０６．３０ １０

，

３４３

，

７６２．０２

是 否

年产

５０

万套商用车传动

轴项目

是

１０３

，

２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８

，

８１０

，

３９３．０３ ３８

，

８１０

，

３９３．０３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６．３０ ２

，

０４８

，

３８８．２６

是 否

补充流动资金 是

６７

，

５３３

，

６１６．１４ ６７

，

５３３

，

６１６．１４ ６７

，

５３３

，

６１６．１４ １００．００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３４８

，

２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１

，

３０４

，

００９．１７ ６７

，

５３３

，

６１６．１４ ３５１

，

０８２

，

８１３．８４

超募资金投向

年产

３．５

万吨传动轴零部

件锻造项目

否

１２８

，

５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８

，

５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９０

，

３５０．００ １２４

，

０７４

，

７０７．６６ ９６．４９ ２０１３．０４．３０ １８

，

１０１

，

５８３．５４

是 否

汽车传动轴工程技术研

发中心项目

否

３０

，

２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２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８

，

７２０．００ ９

，

６０１

，

０３９．００ ３１．７０ ２０１１．１１．３０

否 否

设立合肥子公司项目 否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７１２

，

３３５．２７ ３１

，

３８３

，

５１０．６３ ３９．２３ ２０１１．１２．３０

否 否

年产

１５０

万套商用车传动

轴项目

否

１５０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７

，

０８４

，

１６２．０２ １２５

，

４２６

，

９３７．５４ ８３．２３ ２０１３．０１．３１ ４３

，

０７９

，

５７８．５２

否 否

设立长沙子公司项目 否

８０

，

１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０

，

１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２９１

，

５２２．９９ ２９

，

６０７

，

２３１．９４ ３６．９４ ２０１２．０９．３０

否 否

年产

１００

万套高端轻量化

商用车及工程机械传动

轴项目

否

２３２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３２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

，

４１４

，

１８０．９０ １０３

，

７７４

，

３２８．９０ ４４．６８ ２０１５．０９．３０

否 否

归还银行贷款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补充流动资金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８６１

，

９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６１

，

９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５

，

２７１

，

２７１．１８ ５８３

，

８６７

，

７５５．６７

合计

１

，

２１０

，

２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２１３

，

２９４

，

００９．１７ １５２

，

８０４

，

８８７．３２ ９３４

，

９５０

，

５６９．５１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

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

体募投项目）

１

、汽车传动轴工程技术研发中心项目，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期投入已完工正在使用，该项目仅为公司主营业务提供研发支持，没有对外

提供研发服务，后期研发设备的投入需根据研发项目情况确定购买。

２

、设立合肥子公司项目，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肥子公司已成立，目前厂区正处于建设期，尚未实现收益。

３

、年产

１５０

万套商用车传动轴项目，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部分设备已安装调试，开始批量生产供货，暂未达到预计收益。。

４

、设立长沙子公司项目，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长沙子公司已成立，目前厂区正处于建设期，尚未实现收益。

５

、年产

１００

万套高端轻量化商用车及工程机械传动轴项目，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项目尚处于建设期，尚未实现收益。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

使用进展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

，

２５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

，

２２３

，

３１６

，

６５０．００

元。根据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披露的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募集资金项目资金需要量为

３４８

，

２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本次超额募集资金金额为

８７５

，

０９６

，

６５０．００

元。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６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批准，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归还银行贷款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补充流动资金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

金建设汽车传动轴工程技术研发中心项目的议案》，同意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３

，

０２９．００

万元建设“汽车传动轴工程技术研发中心项目”。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项目共投资

９

，

６０１

，

０３９．００

元。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

金增资全资子公司许昌中兴锻造有限公司建设“年产

３．５

万吨传动轴零部件锻造项目”的议案》，同意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１２

，

８５９．００

万元对中兴

锻造增资，用于建设“年产

３．５

万吨传动轴零部件锻造项目”。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项目共投资

１２４

，

０７４

，

７０７．６６

元。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

集资金在安徽省合肥市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

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在安徽省合肥市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合肥远东

传动轴有限公司。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项目共投资

３１

，

３８３

，

５１０．６３

元。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

金建设“年产

１５０

万套商用车传动轴项目”的议案》，同意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１５

，

０７０．００

万元，建设年产

１５０

万套商用车传动轴项目。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项目共投资

１２５

，

４２６

，

９３７．５４

元。

６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

金在长沙市设立全资子公司建设商用车传动轴项目的议案》，同意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８

，

０１６．００

万元，建设年产

６０

万套商用车传动轴项目。截

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项目共投资

２９

，

６０７

，

２３１．９４

元。

７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８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全

资子公司潍坊远东传动轴有限公司建设“年产

１００

万套高端轻量化商用车及工程机械传动轴项目”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２３

，

２２５．００

万

元建设年产

１００

万套高端轻量化商用车及工程机械传动轴项目。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项目共投资

１０３

，

７７４

，

３２８．９０

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情况

经天健正信审（

２０１０

）专字第

２２００２０

号《鉴证报告》鉴证，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止，公司以自筹资金

９０

，

７５４

，

８１４．０６

元投入年产

１００

万套商用车传

动轴项目；以自筹资金

２０

，

１８５

，

９０４．８３

元投入年产

５０

万套商用车传动轴项目；以自筹资金

３２

，

６３７

，

１０７．３９

元投入年产

２

万吨传动轴零部件锻造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６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以募投资

金

１４３

，

５７７

，

８２６．２８

元置换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４３

，

５７７

，

８２６．２８

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

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４

日召开的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全资子公司募投

项目规模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潍坊远东传动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潍坊远东”）“年产

５０

万套商用车传动轴项目”为公司募投项目之一，

项目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开工建设，目前已全部完工并投入生产使用，公司不再继续投资建设。该项目设计总投资

１０

，

３２６

万元，实际投资支出

３８

，

８１０

，

３９３．０３

元，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结余募集资金

６７

，

５３３

，

６１６．１４

元（其中含利息收入

３

，

０８５

，

６３２．０３

元，手续费支出

１

，

６２２．８６

元。）。其原因是：

该项目现有土地面积只能勉强满足装配生产线、涂装生产线及产品、零部件、配套件及原材料存放的需要，已无法再安排金加工生产线车间

和热处理生产线车间，造成募集资金项目中的建筑工程费用节余。同时，由于金加工车间和热处理车间未建，相应的金加工设备和热处理设

备亦无需再采购、安装，形成设备购置费节余。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

途及去向

专户储存，详见专项报告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

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潍坊远东传动轴有限公司募投项目“年产

50

万套商用车传动轴项目”

,

由于项目实施条

件限制

,

该项目现有土地面积只能勉强满足装配生产线、涂装生产线及产品、零部件、配套件及原材料存放的

需要

,

已无法再安排金加工生产线车间和热处理生产线车间

,

造成募集资金项目中的建筑工程费用节余。同

时

,

由于金加工车间和热处理车间未建

,

相应的金加工设备和热处理设备亦无需再采购、安装

,

形成设备购置

费节余。结余资金

67,533,616.14

元

(

其中利息收入

3,085,632.03

元

;

手续费支出

1,622.86

元。

),

用于补充全资子公

司潍坊远东传动轴有限公司流动资金。 为了规避公司全资子公司募投项目投资风险及经营管理风险

,

该项

目不再进行投资

,

经

2014

年

3

月

2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

2014

年

3

月

14

日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全资子公司募投项目规模的议案》。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严格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和《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管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按计划实施。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与管理合法、有效

,

且严格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

不存在不及时、不真

实、不正确、不完整披露募集资金使用信息的情况

,

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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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5

年

4

月

14

日召开的第三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

根据

2014

年财政部颁布或修订的一系列会计准则要求

,

对公司会计政策

和相关会计科目核算进行变更、调整

,

具体情况如下

: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

、变更原因

从

2014

年

1

月

26

日起

,

财政部陆续修订和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

第

9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企

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会计准则第

39

号—公允价值计量》、《会计准则第

40

号—合营安排》、

《会计准则第

41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及《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等具体准则。根据财政部的要求

,

上述准则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执

行。

2

、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公司是按照财政部于

2006

年

2

月

15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38

项具体会计准则、其后

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制定公司的会计政策和会计制度。

3

、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41

项具体会计准则

(41

项具体准则中

,

原

37

号会计准则

替换为

2014

年财政部新修订的

37

号新会计准则

)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

相关规定。

4

、变更日期

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

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2014

年初

,

财政部分别以财会

[2014]6

号、

7

号、

8

号、

10

号、

11

号、

14

号及

16

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

(2014

年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

职工薪酬

(2014

年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

(2014

年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

(2014

年修订

)

》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41

号———在其

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

要求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同时

,

财政部以

财会

[2014]23

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

(2014

年修订

)

》

,

要求在

2014

年度及以后期间

的财务报告中按照该准则的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

本公司根据各准则衔接要求进行了调整

,

对可比期间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下

: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长期股权投资

３８

，

６８５

，

７０１．６１ ３６

，

６８５

，

７０１．６１ ３７

，

３１５

，

３２８．５８ ３５

，

３１５

，

３２８．５８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预付款项

１４０

，

１５６

，

１１５．１５ ４２

，

４７２

，

３３０．４８ ２３２

，

６０４

，

０９７．８５ ９７

，

０９９

，

１０２．２５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９７

，

６８３

，

７８４．６７ １３５

，

５０４

，

９９５．６０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６

，

９３１

，

０３０．００ １４

，

０９７

，

３６６．７７

递延收益

５

，

３９８

，

２７０．００ １１

，

４２１

，

８６９．９９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１

，

５３２

，

７６０．００ ２

，

６７５

，

４９６．７８

合计

１８５

，

７７２

，

８４６．７６ １８５

，

７７２

，

８４６．７６ ２８４

，

０１６

，

７９３．２０ ２８４

，

０１６

，

７９３．２０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

仅对上述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

,

对公司报告期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和净资

产以及报告期的净利润未产生影响。

三、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3

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等有关规定

,

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

,

能够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

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公司依据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企业会计准则

第

30

号

-

财务报表列报》

(

财会

[2014]7

号

)

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

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

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及相关规定

,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3

号

:

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

更》的有关规定

,

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加准确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

,

公司监事会认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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